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採購契約

                                                    （以下簡稱甲方）

立約人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同意依法訂定本契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購案名稱：HD OB轉播車（含器材及人員）租賃案。

第二條、契約標的總價款：本契約標的總價款為新台幣                 （含稅），包括完成全部契約所需之工料器具、開支雜費、稅捐（含營業稅）及甲方之利潤在內，甲方不得因物價波動或其他任何事由藉詞要求加價。 

第三條、契約標的之項目、型式、規格、數量及人員詳規格說明。本案採統包方式，

甲方須按規格需求提供HD OB轉播車之軟、硬體設備、附屬設備、相關配件及組裝材料，報價清單未列之軟硬體項目，如未達到HD OB轉播節目完整運作所需者，甲方須無條件免費提供。

第四條、履約保證金：金額為標價總額5%，於決標日起5個日曆天內繳交(含例假日
        及國定假日)，有效期限至97年12月31日止。
第五條、交貨、驗收與違約罰則： 

(1) 本契約內容為租用甲方HD OB轉播車，執行6場表演藝術節目錄影轉播作業。
(2) 乙方使用HD OB轉播車之錄影日期、地點，必須提前14日曆天（含國定及例假日）通知甲方準備相關器材與人員，甲方不得拒絕。如甲方因故無法配合，必須賠償乙方契約總價20﹪金額，作為違約罰款。
(3) 乙方須於轉播錄影前2日通知轉播錄影當日交機、彩排、錄影、撤機時間等行程與需求，甲方須於當日負責將HD OB轉播車運達本會指定地點，所需費用皆由甲方自行負擔，並確實依排定時程執行各項作業。
(4) 乙方須於轉播錄影當日預留轉播車車位及2小時架機時間予甲方，交機後以13小時為1單位之錄影班（含用餐時間）。超出上述時間每小時另加收新台幣貳萬元〈含稅〉，三十分鐘內以半小時計，超過三十分鐘不滿1小時以1小時計。惟因乙方設備或人員延誤錄影時程，應按實際拍攝時數核計。
(5) 甲方未依上述（一）條規定期限完成交貨、裝機測試，除因人力不可抗拒之情事，由甲方檢附證明文件知會乙方，經乙方同意後得展延外，每逾1小時按契約總價款千分之三計課逾期違約金，本設備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發生故障或損壞，致延誤當次轉播節目錄影，甲方應賠償乙方因此所受損害及所支出一切費用，賠償總額以契約總價20﹪為上限。乙方並得視情況解除契約，沒收履約保證金。扣抵方式，由乙方自標的應付總價款逕行扣取；其有不足者，得通知甲方繳納或自履約保證金扣抵，甲方不得異議。上述逾期罰款並不能免除甲方為完成工作和執行其他應盡義務的責任，以及解決因契約引起的其他求償，包括但不限於遲延給付之求償。附加條款另有規定者應從其規定。

(6) 甲方應負完全施工責任，任何系統缺失均應負責改善。

(7) 驗收方法：

每次錄影甲方應依乙方指定交機時間進行HD OB轉播車交貨,並報請乙方進行驗收，確認系統穩定後，方可完成驗收。

驗收項目：

       依本案HD OB轉播節目需求做功能驗收。

第六條、危險負擔：
（一）、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工作人員受傷，或器材設備毀損者，均由甲方負所有法律責任。

（二）、因可歸責於乙方因素致工作人員受傷，均由乙方負所有法律責任，如致器材設備毀損乙方應依市場價格支付修復或賠償費用，無市場價格者，乙方應依具公信力之機構鑑定之價格賠償。

（三）、乙方使用本設備期間發生故障，甲方應即時派員檢修。

（四）、甲方應就其所聘用之工作人員投保意外險，並就其該等人員所生之事故，自行負責。
第七條、交貨地點：於乙方指定地點。
第八條、付款方式：於每集HD OB轉播節目轉播完成後，付款契約總價款之16％計新台幣          元，由甲方出具之統一發票請款，租賃期滿（第6集HD OB轉播節目轉播完成後）憑甲方出具之統一發票付款契約總價款之20%計新台幣       元。乙方應於收到發票後30日內，將租金匯入甲方指定之帳戶。

第九條、契約解除或終止：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得隨時解除或終止契約，其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失，甲方應付賠償之責：

一、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延遲契約進度，顯可預見其不能於期限內完成者。

二、契約進行中，甲方有違反本契約之情事，經乙方告知後，仍不依限期改善
           或依契約履行者。

第十條、本契約如因特殊情形另行約定補充條款，此補充條款若與本契約各條款有抵
        觸時，應以補充條款為準。

第十一條、雙方如因本契約涉訟時，甲乙方均同意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第十二條、本契約壹式肆份，甲方執壹份，乙方執參份。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統  編： 

                                  乙　方：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代表人：馮賢賢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

                                  統  編：01012145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五日簽訂

